
作者簡歷

議

甲

" 

。
劉
邦
裕

出
生
年
月

•• 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
二
月

學
歷

•• 

亞
洲
理
工
學
院
環
境
工
程
碩
士

經
歷

•• 

謀
長
、
技
正
、
主
任
、
局
長

現
職

.. 

台
中
縣
環
境
保
護
局
局
長

重
要
著
作

•• 

「
談
環
境
管
理
之
策
略
」
、
「
〉
還
】
戶
口
色
。
口
。
同
岡
州
切
仍
可

B
B
Z
Z
F
o
p
z
g
m

旦
旦
皆
可

R
S
S
E

。
『
〉
2

月
。
σ
古
巴
間
g
g
g

」

「
河
川
污
染
整
治
工
作
執
行
瓶
頸
」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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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A削
舌
口

大
甲
溪
為
台
灣
省
主
要
河
川
之
一
，
自
發
源
地
中
央
山
脈
之
雪
山
及
南
湖
大
山
，
全
長

H
N
h
b

公
且
，
流

經
梨
山
、
佳
陽
、
達
見
、
谷
關
、
東
勢
、
石
岡

...... 

，
於
台
中
縣
梧
棲
鎮
頂
北
厝
附
近
流
入
台
灣
海
椒
，
沿

途
風
景
優
美
，
為
台
灣
中
部
地
區
重
要
旅
遊
據
點
之
一

大
甲
溪
水
資
源
蘊
藏
非
常
豐
富
，
主
要
用
途
有
發
電
、
大
台
中
地
區
之
公
共
給
水
及
農
業
用
水
等
。
近

年
來
由
於
受
到
沿
岸
鄉
鎮
都
市
或
社
區
及
觀
光
區
遊
客
污
水
、
事
業
廢
水
和
沿
岸
垃
圾
場
滲
出
水
流
入
的
影

響
，
石
岡
壩
上
游
水
質
已
有
惡
化
之
趨
勢
。

為
保
障
國
民
之
生
活
環
境
與
身
心
健
康
，
維
持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，
台
中
縣
政
府
特
接
訂
大
甲
溪
流

域
整
體
性
環
保
計
畫
，
包
括
污
染
源
管
制
、
廢
污
改
善
公
共
建
設
及
沿
岸
綠
美
化
計
畫
等
。

略

及

目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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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減
少
大
甲
溪
流
域
境
內
之
污
染
產
生
及
排
放
量
、
改
善
水
質
。

已
維
持
大
甲
溪
河
川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。

的
進
行
大
甲
溪
沿
岸
之
綠
美
化
，
創
造
觀
水
空
間
，
提
升
流
域
整
體
之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。

四
保
育
國
寶
魚
櫻
花
鉤
吻
蛙
及
瀕
臨
絕
種
的
魚
類
白
饅
、
鱷
鰻
、
台
灣
綱
、
埔
里
爬
岩
轍
、
疆
、
體
等

及
其
他
自
然
資
源
、
美
化
景
觀
，
展
現
原
有
清
淨
風
貌
，
再
復
大
甲
溪
河
川
生
命
力
。

策

略付
選
定
谷
關
至
石
岡
壩
間
為
優
先
整
治
重
點
河
段
。

臼
進
行
整
體
性
規
劃
'
藉
規
劃
整
合
短
期
局
部
措
施
及
長
期
整
體
措
施
，
完
成
大
甲
溪
流
域
整
體
性
環

保
計
畫
。

日
依
計
畫
性
質
自
籌
部
份
預
算
，
不
足
部
份
分
別
向
各
相
關
單
位
申

成
流
域
全
部
或
局
部
之
整
體
性
績
效
。

四
污
染
源
管
制
為
主
，
配
合
公
共
建
設
及
綠
美
化
為
輔
，
構
成
整

流

域

助
，
集
中
流
域
有
限
資
源
達

環
保
成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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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甲
溪
流
域
包
括
和
平
鄉
、
東
勢
鎮
、
新
社
鄉
、
石
岡
鄉
、
豐
原
市
、
后
里
鄉
、
神
岡
鄉
、
外
埔
鄉
、

大
甲
鎮
、
清
水
鎮
及
大
安
鄉
，
面
積

5
2
.
3

平
方
公
里
，
約
佔
全
縣
總
面
積

N
-
O
E
L吋
平
方
公
里
之

g
w
趴
，

大
部
份
為
未
登
錄
之
山
地
及
台
地
，
已
登
錄
之
土
地
面
積
共

E
U
ω
N
公
頃
，
其
中
建
築
用
地
有

F
E
h
公
頃
，

佔
約
旦

-
H
W恥
，
直
接
生
產
用
地
(
田
、
早
田
、
山
林
、
魚
池
、
牧
場
、
礦
泉
池
、
池
沼

)
2
.
3
0公
頃
，
佔
約

2
.
印
汶
'
交
通
水
利
用
地
有

N
b

∞
公
頃
，
約
佔

?
ω

沒
。

大
甲
溪
地
形
上
游
環
山
嶽
群
，
河
床
均
夷
，
兩
岸
開
展

•• 

中
游
谷
幅
狹
窄
，
兩
岸
山
嶺
緊
遍
，
河
床
陡

急
，
落
差
大
.
，
下
游
開
展
寬
闊
，
坡
度
平
緩
，
成
沖
積
扇
平
原
。

大
甲
溪
流
域
人
口
約

N
ω
p
o
o
o人
文
化
遺
趾
有
之
水
底
寮
遺
趾
、
七
分
遺
趾
、
水
井
遺
趾
、
矮
山
坪
遺
趾
、

新
社
遺
趾
、
馬
力
埔
遺
趾
、
久
良
柚
遺
趾
、
谷
關
遺
趾
、
公
著
坪
遺
趾
。
古
蹟
方
面
有
土
牛
民
番
地
界
埠
、

德
馨
堂
、
潤
德
堂
、
積
善
堂
、
巧
聖
仙
師
廟
、
文
昌
廟
、
鎮
安
宮
、
東
興
宮
。
名
勝
方
面
有
后
里
種
馬
場
、

昆
廬
禪
寺
、
樺
樹
公
、
石
岡
水
壩
、
五
福
臨
門
神
木
、
谷

、
八
仙
山
、
梨
，
山
、
雪
山
、
大
雪
山
等
風
景
區
。

染

現
況

空
氣
污
染
部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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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固
定
污
染
源
.• 
固
定
污
染
源
列
管
家
數
共
口
#
家
，
目
前
稽
查
數
亦
為
吋

H
h
家
，
經
取
締
數
有
招
家
次
。

口
移
動
污
染
源

.• 

移
動
污
染
源
為
汽
機
車
，
流
域
內
共
約
白
色
。
。
輛
，

檢
數
有
。
-
M吋
。
輛
次
，
經
處
分

者
有
N
O
ω
輛
次
。

臼
污
染
產
生
量
及
排
放
量

•• 

各
類
污
染
物
年
產
生
量
及
排
放
量
分
別
估
算
如
表

1

所
列
。

水
污
染
部
份

大
甲
溪
流
域
內
引
起
水
污
染
之
來
源
有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遊
客
污
水
、
垃
圾
滲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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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及
其
他
非
點
源
污
染
，
其
污
染
產
生
及
排
出
總
量
分
別
為
切
。
口

E
L
o
o
w
m\忌
、

F
N
O
O
E
\
已
是
，
詳
表
2

，
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
•• 

付
家
庭
污
水

大
甲
溪
全
流
域
內
人
口
數
約
為

N
ω
p
o
o
o人
(
石
岡
壩
上
游
約

H
O
F
O
O
O人
)

，
總
污
水
量
估
算
約
有

恥
。
-
N
O
O
S
U

\
已
怕
是
(
石
岡
壩
上
游
約

8
.
O
O
O
B
ω
\
皆
可
)
，
切

O
U

總
污
染
產
生
量
約

p
g
c
r
m\
皆
可
(
石
岡

壩
上
游
為

C
o
o
s
-
3
)

，
自
污
染
總
產
生
量
亦
約
有

p
g
o
w
m\皆
可
。

口
工
業
廢
水

台
中
縣
內
列
管
事
業
廢
水
家
數
共

ω
∞
唱
家
，
位
於
大
甲
溪
流
域
內
者
為
口
吋
家
，
全
流
域
內
工
廠
面
積

佔
地

E
P
N
N

公
頃
，
廢
水
量
約
為

N
O
W
O
O
O
E
K
a
(
石
岡
壩
上
游
約
三

O
O
E
K
S
)
，
切
O
U

污
染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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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表 l 大甲溪流織各類空氣污染物產量推估 | 
r弓 染 物 產生量(噸/年) 排放靈(噸/年) 去除率( % ) 

粒 狀 物 17891.76 1466.48 91.8 

硫 化 物 3643.78 3410.36 6.4 

氮氧化物 1397.23 1393.78 0.25 

一氧化碳 5417.66 3523.05 34.97 

l 表 2 大申溪流域各類水污染產生及排放毒統計表 | 

r弓 染 別 項 目 產 生 量 #~ 出 量
削減率(%

污水量 46,200 46 ,200 
家庭污水

BOD 9,500 7,600 20.0 

廢水靈 20,000 20,000 
工業廢水

BOD 5,500 1,500 72.7 

廢水量 1,300 1,300 
畜牧廢水

BOD 3,300 1,300 的- 75 

污水量 170 170 
遊客污水

BOD 32 26 20.0 

廢水量 250 250 
垃圾滲出水

BOD 750 750 0.0 

其 他

廢污水量 68,000 68,000 
A口E‘ 計

BOD 19,089 11,176 41.5 

污水量 (CMD> , BOD 及 SS(kg!D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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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量

F
u
g
s
-
a

(
石
岡
壩
上
游
約

2

諾
貝
皆
可
)

'
ω
ω

污
染
產
生
量
亦
約
有

2
0
0
5
\
已
是
。

已
畜
牧
廢
水

流
域
內
養
豬
豬
頭
數
約
有

3
.
O
O
O隻
(
石
岡
壩
上
游
約

p
o
c
o頭
)

'
估
計
廢
水
量
約
為

H
L
S
E
K
S

(
石
問

游
約
m
o
o
w
m
\
皆
可
)

'
回
O
U

污
染
產
生
量

y
g
o
w
m\皆
可
(

游
約
N
O
O
B
U\皆
可
)

，
也
污
染
產
生
量
約
為
∞
沁

O
O
E\
皆
可
。

側
遊
客
污
水

大
甲
溪
為
台
灣
中
部
地
區
重
要
旅
遊
觀
光
接
點
，
有
武
陵
農
場
、
梨
，
山
風
景
區
、

風
景
區
、
雪

山
森
林
遊
樂
區
、
東
勢
林
場
，
估
計
平
均
日
遊
客
人
數
約
有

H
o
b
o
o人
，
每
日
產
生
污
水
量
約
為

口

o
g
u\
已
息
，
回
O
U

及
自
污
染
產
生
量
為

ω
N
R
m
g
u

\
皆
可
。

回
垃
圾
滲
出
水

流
域
內
垃
圾
場
有
和
平
、
石
岡
、
新
社
(
以
上

3

處
位
於
石
岡
壩
上
游
)

、
豐
原
(
含
后
里
及
潭
子
)

、
神
岡
、
清
水
、
大
安
等

7

處
垃
圾
場
，
估
計
滲
出
水
量
約
有

N
凹
O
E
\
會
呵
，
切

O
U

污
染
產
生
量
約

為
a
o
k
m\
已
是
，
石
岡
壩
上
游
切
。
巳
污
染
量
估
計
約
為
斗
。

5
\
皆
可
。

的
非
點
源
污
染

非
點
源
污
染
為
初
期
暴
雨
逕
流
所
帶
之
都
市
、
農
地
、
道
路
污
物
及
落
塵
等
污
染
負
荷
，
本
規
劃
範

圍
內
主
要
為
從
事
農
林
生
產
而
產
生
之
污
染
行
為
。
大
甲
溪
流
域
主
要
非
點
源
污
染
發
生
在
德
基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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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
上
游
集
水
區
之
林
地
及
果
園
旱
地
和
中
下
游
地
區
農
業
迴
歸
水
。
由
於
使
用
肥
料
及
農
藥
，
經
降

雨
逕
流
以
無
固
定
點
方
式
進
入
水
體
，
造
成
污
染
，
目
前
正
由
環
保
署
補
助
辦
理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
非
點
源
污
染
調
查
及
管
制
策
略
之
規
劃
'
以
有
效
防
止
污
染
物
之
產
生
，
確
保
集
水
區
永
續
利
用
。

廢
棄
物
部
份

付
一
般
廢
棄
物

大
甲
溪
沿
岸
有
豐
原
、
后
里
、
潭
子
三
鄉
市
聯
合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(
巳
飽
和
)
及
大
安
、
清
水
、

新
社
、
神
岡
、
和
平
、
石
岡
等
七
個
垃
圾
掩
埋
場
，
垃
圾
量
共
計
約

E
O

公
噸
/
日
，
各
鄉
鎮
市
產
量

詳
列
表
3

。

ω
事
業
廢
棄
物
部
份

流
域
內
公
告
列
管
之
事
業
機
構
共

H
家
(
表

4
)

，
公
、
民
營
廢
棄
物
清
除
處
理
機
構
共
幻
家
，
其

中
3

家
屬
乙
級
，
其
餘
為
丙
級
。

毒
化
物
部
份

毒
化
物
列
管
家
數
共
可
恥
家
，
依
毒
化
物
種
類
及
已
取
得
許
可
運
作
與
否
整
理
，
列
如
表

5

。



|表 3 大甲漠沿擇各鄉錯市垃圾產生量 | 
鄉 鎮 íJlJ 和 平 新 社 東 勢 石 岡 豐 原 后 里

垃圾量 (T/O) 11 29.7 68.3 16.5 171.6 59.4 

鄉 鎮 ílU 大甲 外埔 大安 清水 神岡 合計

垃圾量 (T/D> 82.5 30.8 23.1 91.3 61.6 645.7 

|表 4 大甲漠流織內一列管事業機構分析 | 
列管等級

A B C D 4口:.. 計
行業別

石 11: 業

石 串串 業 1 l 

酸 鹼 業

大 型 事 業 4 4 

金 屬表面處理業 2 2 

廢料回收業 4 4 

其 他 業 3 3 

i口:.. 計 9 2 3 14 

表 5 大甲溪流械公告列管毒化物管理現況

毒化物種類
(001) (049 ) (046) (055 ) 

多氯聯 主在 氯 喜訊化物 六 價鉛

許可運作

已
列管家數 18 

取 查 核 35 

得 取 締 3 

未
列管家數 14 9 42 

取 查 核 30 18 50 

得 取 締 2 

其
列管家數 91 

查 核 39 

他 取 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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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E旦

污
染
源
管
制
措
施

付
空
氣
污
染
源
管
制
措
施

1

管
制
事
業
符
合
現
行
排
放
標
準

•• 

流
域
內
列
管
工
廠
每
年
計
畫
平
均
稽
查
4
次
。

Z

推
動
固
定
污
染
源
自
行
監
測
及
申
報
許
可
制
度
﹒
﹒
針
對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公
告
之
固
定
污
染
源

通
知
於
期
限
內
完
成
改
善
措
施
，
並
申
請
操
作
許
可
。

丘
組
訓
專
責
人
員

.• 

針
對
甲
級
及
乙
級
專
責
人
員
辦
理
專
案
講
習
，
每
年

2

次
。

4

委
託
專
案
辦
理
固
定
污
染
源
煙
道
或
周
界
空
氣
污
染
物
檢
湖
﹒
﹒
配
合
擴
大
列
管
固
定
污
染
源
督
導

改
善
計
畫
，
委
託
環
境
檢
測
業
以
抽
測
方
式
專
案
辦
理
檢
測
。

丘
建
立
污
染
源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﹒
﹒
利
用
電
腦
規
劃
通
訊
網
路
及
各
類
污
染
現
有
資
訊
系
統
。

口
水
污
染
源
管
制
措
施

1
推
動
事
業
廢
水
稽
查
操
作

查
及
管
制
協
談
作
業

•• 

管
制
流
域
內
列
管
之
工
廠
，
平
均
每
年
稽
查

4

次
，
使
其
均
能
符
合
放
流
水
管
制
標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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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改
善
申
報
及
推
動
申

許
可
制
度

•• 

繼
續
執
行
加
強
事
業
水
污
染
管
制
計
畫
，
推
動
排
放
許
可
、

時
留
、
稀
釋
、
土
壤
處
理
等
許
可
制
度
。

丘
組
訓
專
責
人
員

•• 

針
對
甲
級
及
乙
級
專
責
人
員
辦
理
專
案
講
習
，
每
年

2

次
。

4
一
辦
理
事
業
水
污
染
防
治
設
備
功
能
評
鑑
工
作
﹒
﹒
為
防
止
事
業
機

心
存
應
付
心
態
，
以
公
開
抽
籤

方
式
辦
理
功
能
評
鑑
，
每
年
以
叩
家
為
目
標
。

5

建
立
污
染
源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
.. 

利
用
電
腦
規
劃
通
訊
網
路
及
各
類
污
染
現
有
資
訊
系
統
。

n
a
推
動
合
併
式
建
築
物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。

臼
事
業
廢
棄
物
管
制
計
畫

1

管
制
事
業
符
合
規
定

•. 

中
央
公
告
之
事
業
機
構
，
其
所
產
生
的
廢
棄
物
須
符
合
事
業
廢
棄
物
時
存
、

清
除
、
處
理
方
法
及
設
施
標
準
。
其
委
託
代
為
清
理
時
，
應
委
託
合
格
代
清
理
業
清
除
處
理
。

Z

建
立
事
業
廢
棄
物
管
理
制
度

.. 

列
管
流
域
內
重
大
污
染
源
及
執
行
登
記
許
可
、
計
畫
核
准
、
記
錄

申
報
、
查
核
等
四
大
管
理
制
度
。

丘
組
訓
專
責
人
昌
月
.. 

針
對
甲
級
及
乙
級
專
責
人
員
辦
理
專
案
講
習
，
每
年

2

次
。

4

建
立
污
染
源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
•. 

利
用
電
腦
規
劃
通
訊
網
路
及
各
類
污
染
現
有
資
訊
系
統
。

四
毒
化
物
管
制
計
畫

1

管
制
毒
化
物
污
染
源
符
合
規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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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通
知
進
行
改
善
申
報

許
可
。

a

建
立
污
染
源
管
理
資
訊
系
統
。

由
公
廁
管
制
計
畫

加
強
列
管
公
廁
環
境
衛
生
檢
查
。

的
聯
合
稽
查
作
業
計
畫

對
告
發
在
案
、
經
稽
查
及
評
鑑
後
發
現
有
污
染
之
虞
、
未
依
規
定
申

可
證
暨
設
置
專
責
單
位
或

人
員
與
連
續
監
測
設
備
及

g
n
z
u

以
上
水
量
之
事
業
每
年
進
行

3

次
以
上
聯
合
稽
查
，
配
合
協
談
方

式
進
行
。

廢
污
處
理
公
共
建
設
措
施

付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計
畫

1

石
岡
壩
水
源
特
定
區
(
東
勢
、
石
岡
、
新
社
)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。

立
豐
原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。

3

流
域
內

H
O
O戶
以
上

(
u
o
o人
)
社
區
推
動
建
設
專
用
下
水
道
計
畫
。

已
聯
合
污
水
及
水
肥
處
理
設
施
計
畫

1
東
勢
、
石
岡
、
新
社
、
和
平
等
鄉
鎮
水
肥
處
理
計
畫

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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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用
計
畫
設
置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之
滲
出
水
處
理
廠
合
併
水
肥
處
理
。

Z

谷
關
地
區
觀
光
飯
店
聯
合
污
水
處
理
廠
興
建
計
畫
。

臼
垃
圾
處
理
場
(
廠
)
興
建
工
程
計
畫

1

梨
山
地
區
及
后
旦
大
型
焚
化
爐
工
程
中
、
長
程
計
畫
。

立
沿
岸
各
鄉
鎮
垃
圾
衛
生
掩
埋
場
興
建
計
畫
。

在
和
平
、
新
社
、
石
岡
現
有
垃
圾
場
封
閉
改
善
計
畫
。

回
事
業
廢
棄
物
共
同
處
理
計
畫

113 

l

省
立
豐
原
醫
院
豐
原
地
區
醫
療
單
位
廢
棄
物
處
理
計
畫
。

2

石
間
鄉
建
築
廢
土
棄
置
場
計
畫
。

景
觀
及
親
水
措
施

付
河
川
保
育
計
畫

1

棲
地
保
育
.. 

東
豐
大
橋
下
游
新
生
地
自
然
保
育
野
外
解
說
公
園
內
規
劃
涅
生
、
水
生
植
物
復
育
區
。

Z

河
川
生
態
.. 

石
岡
壩
興
建
魚
道
以
保
育
大
甲
溪
鰻
魚
等
迴
游
性
稀
有
魚
類
。

口
遊
憩
計
畫

l

東
豐
大
橋
上
游
河
潰
休
閒
公
園
計
畫

•• 

東
豐
大
橋
上
游
東
勢
特
一
號
道
路
旁
長

H
O
O
O
公
尺
、
寬

H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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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尺
之
水
利
高
灘
浮
覆
地
，
規
劃
設
置
成
一
河
潰
休
閒
公
園
。

計
畫
內
容
主
要
為
低
水
護
岸
、
高
灘
地
填
土
工
程
、
植
草
皮
及
一
些
連
動
場
配
合
設
施
。

Z

東
豐
大
橋
下
海
新
生
地
自
然
保
育
野
外
解
說
公
園
計
畫
﹒
﹒
東
豐
大
橋
下
游
自
東
豐
大
橋
下
起
約
長

H
O
O
O
公
尺
、
寬

g
i
N
O
O

公
尺
範
圍
內

兼
具
生
態
解
說
、
農
耕
稻
作
展
示
、
林
蔭
休
憩
及
水

濕
生
植
物
復
育
區
之
自
然
保
育
野
外
解
說
公
園
，
詳
圖

1

。

本
計
畫
內
容
主
要
為
堤
防
工
程
、
整
地
工
程
及
整
地
完
成
後
野
外
解
說
公
園
內
各
種
設
施
及
植
栽
。

計
畫
分
四
個
年
度
執
行
，
個
年
度
為
細
部
設
計
及
地
上
物
補
償
，
前
年
度
為
堤
防
及
整
地
工
程
，

鈞
、
前
年
度
為
整
地
及
植
栽
綠
美
化
及
各
設
施
之
興
建
。

丘
埠
豐
大
橋
及
舊
大
甲
溪
鐵
橋
間
景
觀
遊
憩
公
園
計
畫
﹒
﹒
於
石
岡
壩
下
游
埠
豐
大
橋
下
游
約
∞
。
。
公
尺

處
起
長
約
旦
。
。
公
尺
，
高
約

N
印
。
公
尺
之
三
角
形
地

，
規
範
成
一
真
有
河
潰
休
閒
、
烤
肉
、

露
營
、
體
能
活
動
及
舊
鐵
橋
景
觀
區
之
遊
憩
公
園
，
詳
圖

2

。

本
計
畫
內
容
主
要
為
堤
防
工
程
、
整
地
工
程
及
整
地
完
成
後
各
項
公
園
設
施
。

計
畫
分
三
個
年
度
執
行
，
個
年
度
為
設
計
、
前
年
度
為
堤
防
及
整
地
工
程
之
興
建
、
∞
∞
年
度
為
公

園
設
施
等
工
程
。

4

后
豐
大
橋
河
潰
運
動
公
園

.. 

后
豐
大
橋
下
游
約
色
。
公
尺
處
已
有
一
座
運
動
公
園
，
擬
予
再
加
以
擴

大
，
使
成
為
兼
具
潰
水
活
動
、
社
區
運
動
及
健
康
步
道
之
活
動
區
，
詳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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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計
畫
內
容
主
要
為
低
水
護
岸
及
整
地
工
程
，
分
三
個
年
度
執
行
，
前
年
度
執
行
設
計
，
前
年
度

為
低
水
護
岸
工
程
，
盯
年
度
為
整
地
及
綠
美
化
。

丘
長
元
橋
景
觀
遊
憩
區

.• 

長
元
橋
下
基
地
廣
大
，
因
缺
乏
管
理
，

下
成
為
附
近
居
民
丟
棄
垃
圾
之

髒
亂
點
，
擬
將
橋
下
附
近
垃
圾
清
除
，
並

設
置
景
觀
設
施
，
可
俱
社
區
居
民
及
途
經
中
橫
公

路
旅
客
休
息
瀏
覽
，
詳
圍

4

。

已
植
栽
計
畫

於
各
公
園
內
分
別
依
詳
細
規
劃
設
計
結
果
，
配
合
公
園
工
程
進
度
栽
植
屬
於
大
甲
溪
沿
岸
原
有
及
具

118 

有
美
綠
化
該
區
環
境
之
植
物
。

倒
水
岸
設
施
計
畫

水
岸
堤
防
設
施
依
大
甲
溪
治
理
基
本
計
畫
提
防
線
位
置
，
配
合
各
公

等
。

經
營
管
理
措
施

付
辦
理
教
育
宣
導
。

H
M鼓
勵
民
眾
參
與
。

已
推
動
環
保
服
務
計
畫
。

計
畫
實
施
進
度
，
建
設
護
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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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執
行
環
境
品
質
監
測
。

由
河
潰
公
園
綠
美
化
經
營
管
理
﹒
.

1

將
可
收
費
或
販
賣
之
設
施
經
營
權
，
如
停
車
場
、
露
營
場
、
賣
店
等
，
以
公
共
造
產
委
託
民
營
的

方
式
，
交
由
民
問
業
者
承
包
經
營
，
並
負
設
施
與
環
境
維
護
之
責
，
而
所
收
取
的
權
利
金
則
用
於

其
他
地
區
之
管
理
維
護
經
費
。

立
對
於
無
收
益
性
的
公
共
空
間
，
可
以
發
動
地
方
居
民
或
由
企
業
界
認
養
方
式
，
提
供
所
需
之
維
護

營
運
之
經
費
及
人
力
。

a

具
環
境
教
育
之
設
施
，
如
生
態
復
育
區
、
解
說
公
園
等
，
宜
由
縣
建
設
及
教
育
單
位
編
列
預
算
補

助
地
方
或
是
地
方
社

管
理
維
護
。

期
程大

甲
溪
流
域
整
體
性
環
保
計
畫
工
作
之
期
程
從
別
年

7

月
至
的
年

6

月
止
，
共
計

8

度

福
州
省
昇
盟
問
帶
小



六甲濃流封UUI位讀偎計.

121 

本
計
畫
自
位
年
度
至
的
年
度
，
不
合
污
水
下
水
道
及
垃
圾
焚
化
廠
、
衛
生
掩
埋
場
之
興
建
，
共
需
經
費

F
S
0

萬
，
也
1

叫
的
年
度
已
核
定
執
行
經
費
約

ω
b
E
萬
元
，
尚
需
經
費
左

-
2
0
萬
元
。

效

計
畫
執
行
後
，
預
期
可
收
如
下
之
效
益

•• 

一
、
藉
加
強
空
氣
、
水
、
廢
棄
物
、
毒
化
物
污
染
源
管
制
，
輔
導
事
業
設
置
足
夠
之
處
理
設
施
，
強
力
取
締

不
操
作
及
偷
排
業
者
，
使
空
氣
、
水
晶
質
提
升
、
事
業
廢
棄
物
、
毒
化
物
皆
有
良
好
管
理
，
大
甲
溪
石

岡
壩
上
游
水
質
可
確
保
符
合
公
告
之
乙
額
及
甲
穎
水

額
水
質
標
準
，
大
台
中
水
源
安
全
可
以
確
保
，

受
益
人
口
約

H
U
0
萬
人
。

一
一
、
協
調
各
相

單
位
進
行
廢
污
處
理
公
共
建
設
，
則
都
市
污
水
、
化
糞
池
管
理
、
垃
圾
等
處
理
問
題
皆
可

徹
底
解
決
，
改
善
環
境
衛
生
，
提
升
環
境
晶
質
。

三
、
景
觀
及
親
水
措
施
實
施
後
，
大
甲
溪
沿
岸
將
可
增
加
約
旦

o
b
o
o平
方
公
尺
景
觀
遊
憩
生
態
保
育
綠
帶
，

種
植
灌
木
的
也
萬
抹
。
步
道
∞

h
o
o
公
尺
，
大
甲
溪
自
然
資
源
得
以
保
育
，
且
增
加
流
域
景
觀
綠
美
化
。



歷簡者作

大
甲
溪
流
域
整
體
性
環
保
計

。
胡
弘
道

出
生
年
月

•. 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
一
月

二
日

學
歷

.• 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森
林
系
畢
業
、
德
國
佛
來
堡
大
學
理
學
博
士

現
職

•• 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森
林
系
教
授

著
作

•• 

「
森
林
土
壞
學
」
、
「
林
木
菌
根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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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告
對
大
甲
溪
流
域
之
環
保
，
希
望
藉
各
種
擬
定
之
計
畫
，
實
現
此
區
域
之
環
保
目
標
。
因
許
多
計

畫
只
有
名
稱
，
未
見

步
驟
，
故
對
本
篇
報
告
，
主
要
提
供
一
些
淺
見
，
俾
供
參
考
。

就
整
體
計
畫
之
目
標
付
而
言
，
應
訂
出
更
高
標
準
的
目
標
，
只
作
到
減
少
大
甲
溪
流
域
內
之
污
染
產
生
、

排
放
量
及
改
善
水
質
，
仍
嫌
不
足
，
至
少
應
使
污
染
及
廢
水
排
放
不
超
越
環
保
所
訂
標
準
、
水
質
達
到
各
種

公
共
給
水
之
要
求
為
目
標
，
如
此
不
致
令
人
有
模
糊
的
感
覺
。
目
標
口
維
持
大
甲
溪
河
川
水
資
源
永
續
利
用
，

此
與
上
游
集
水
區
森
林
的
永
續
經
營
是
否
得
體
，
真
有
密
切
的

，
減
少
河
水
的
暴
增
與
暴
跌
，
森
林
其
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
節
功
能
，
故
如
何
配
合
有

單
位
使
濫
墾
地
恢
復
林
相
，
亦
應
認
真
考
慮
，
否
則
水
質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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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改
善
。
目
標
已
進
行
大
甲
溪
沿
岸
之
綠
化
及
美
化
需
要
不
少
某
些
特
定
的
樹
種
，
有
些
樹
種
可
能
不
是
短

時
間
可
大
量
取
得
，
故
宣
先
未
雨
網
繆
。
目
標
胸
中
保
育
一
些
瀕
臨
滅
絕
的
魚
類
，
此
與
人
類
行
為
引
起
之

污
染
及
一
些
工
程
的
設
施
有
關
，
應
設
法
改
善
。
在
策
略
的
連
用
上
，
應
先
假
定
大
甲
溪
的
源
頭
已
無
污
染
，

或
是
污
染
已
相
當
微
弱
，
則
選
定
在
較
密
集
住
宅
、
遊
客
眾
多
河
段
，
先
予
整
治
是
正
確
的
，
否
則
源
頭
的

污
染
應
優
先
去
除
或
至
少
要
雙
管
齊
下
。
整
體
性
規
劃

部
規
劃
皆
重
要
。
應
趕
緊
完
成
具

可
行
之
規

劃
方
案
，
並
使
早
日
付
之
實
現
。

大
甲
溪
流
域
延
途
風
景
優
美
，
如
沒
有
水
與
空
氣
污
染
的
問
題
，
則
對
遊
憩
晶
質
的
提
升
，
有
甚
大
助

益
。
由
本
報
告
所
述
各
種
污
染
源
與
量
似
有
逐
漸
增
加
之
勢
，
不
容
等
閒
視
之
。
對
於
引
起
污
染
之
工
廠
，

若
無
法
限
期
改
善
，
應
能
禁
止
其
運
轉
，
方
可
收
效
，
否
則
每
次
只
以
取
締
罰
款
了
事
，
則
毫
無
效
率
。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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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局
所
提
供
之
污
染
現
況
，
應
註
明
何
時
測
定
之
結
果
，
是
一
年
測
定
數
次
的
平
均
值
，
抑
或
只
一
次
測
定

之
結
果
，
取
樣
時
間
亦
應
註
明
，
因
為
這
些
影
響
推
估
的
可
靠
性
。
此
篇
報
告
因
缺
少
這
些
資
料
，
故
難
以

作
深
入
評
論
。
有
關
空
氣
及
水
污
染
程
度
，
環
保
署
已
訂
有
排
放
及
危
害
之
等
級
，
俾
供
取
締
及
罰
款
之
標

準
，
此
應
有
小
珊
分
送
給
各
製
造
污
染
者
，
使
其
能
深
入
了
解
危
害
之
後
果
。
對
各
種
空
氣
污
染
物
應
儘
量

予
以
詳
細
分
類
，
如
硫
化
物
污
染
就
可
分
成
是
硫
化
氫
或
二
氧
化
硫
所
引
起
者
。
污
水
、
廢
水
及
河
水
中
之

生
化
需
氧
量
(
切
。
巳
)
及
固
體
懸
浮
粒

(
ω巴
以
叮
叮
自
或
自

m
h
表
示
，
可
直
接
讓
人
知
道
水
污
染
程
度
，
若
以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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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產
生
之
重
量
表
示
，
則
因
受
廢
水
之
總
量
所
影
響
，
總
量
多
者
並
不
代
表
污
染
較
總
量
少
者
嚴
重
。
自
來

水
廠
水
質
分
析
之
種
額
要
求
較
高
，
與
人
類
健
康
有
關
之
各
種
性
質
，
皆
應
分
析
，
尤
以
一
些
有
毒
的
有
機

化
合
物
。有

關
廢
棄
物
部
分
，
由
於
掩
埋
地
有
限
，
故

力
推
動
作
好
廢
棄
物
的
分
類
與
回
收
工
作
，

訂
正
短
、
中
，
、
長
期
目
標
，
務
使
分
類
普
及
化
，
此
對
延
長
掩
埋
場
的
使
用
，
多
少
有
些
幫
助
，
並
可
減
少
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新
設
置
的
掩
埋
場
，
應
以
衛
生
掩
埋
場
方
式
進
行
，
以
杜
絕
產
生
的
廢
液
流
入
河
中
，
。
對
無

可
供
建
造
掩
埋
場
的
鄉
鎮
，
應
積
極
規
劃
建
造
焚
化
爐
。

在
污
染
管
制
措
施
方
面
，
應
將
工
廠
或
其
它
作
業
所
產
生
的
廢
棄
物
及
毒
物
予
以
建
檔
，
以
便
追
蹤
。

這
些
除
定
期
檢
測
外
，
最
好
增
加
不
定
期
抽
檢
制
度
。

一
些
簡
單
之
檢
測
儀
器
，
如
編
預
算
自
行
購
置
，
則

可
不
必
委
託
他
人
，
對
辦
事
效
率
的
提
高
應
有
幫
助
。
在
組
訓
專
責
人
員
時
，
應
同
時
訓
練
其
取
樣
方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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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以
後
分
析
可
用
計
件
方
式
委
託
學
術
或
研
究
機

分
析
，
每
年
可
節
省
一
大
筆
費
用
。
對
未
申
請
許
可
即

進
行
運
作
的
工
廠
，
如
產
生
污
染
，
應
較
申
請
許
可
者
受
到
更
嚴
厲
的
處
罰
。
此
外
，
對
嚴
重
污
染
源
，
應

隨
時
予
以
追
蹤
。

廢
水
污
染
處
理
及
公
共
建
設
工
程
是
需
要
一
較
龐
大
的
投
資
計
劃
，
應
依
其
對
大
甲
溪
流
的
影
響
程
度
，

排
定
優
先
順
序
。
此
報
告
中
未
見
有
梨
山
觀
光
住
宅
區
之
污
水
處
理
或
地
下
水
道
興
建
計
畫
，
是
遺
漏
還
是

與
德
基
水
庫
之
整
治
計
畫
重
複
才
不
在
此
考
慮
?
否
則
其
迫
切
性
應
不
亞
於
中
下
游
之
觀
光
旅
館
及
住
宅
區
。

對
和
平
、
新
社
、
石
岡
等
封
閉
垃
圾
場
的
改
善
計
畫
，
本
人
建
議
在
其
上
覆
一
公
尺
厚
的
土
後
，
加
以
綠
化
，

有
如
西
螺
區
域
垃
圾
掩
埋
場
，
將
部
分
已
封
閉
之
垃
圾
掩
埋
場
綠
化
後
，
可
供
作
遊
憩
及
活
動
區
一
釀
。
於

此
要
再
度
強
調
的
是
，
各
種
計
畫
完
成
的
時
程
，
應
先
予
確
定
，
此
可
讀
百
姓
知
道
何
時
大
甲
溪
流
域
的
污

染
防
治
可
以
達
成
，
讓
大
台
中
地
區
的
人
民
，
可
以
有
預
期
的
喜
悅
。

利
用
河
床
新
生
地
，
提
供
建
造
教
育
性
之
設
施
及
大
眾
休
閒
公
園
與
運
動
場
所
，
對
國
民
生
活
水
準
提

高
具
正
面
效
益
，
此
構
想
十
分
正
確
且
是
可
行
的
，
在
經
費
容
許
下
，
如
能
依
此
進
度
完
工
，
地
方
人
民
必

受
惠
不
少
。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樹
種
的
選
擇
一
定
要
正
確
，
而
且
每
單
蝶
的
價
格
不
能
貴
得
離
譜
，
勿
步
上

台
北
市
青
年
公
園
河
床
新
生
地
植
樹
的
後
塵
。
此
計
劃
中
的
栽
植
株
數
應
是
不
少
，
可
先
委
託
公
家
苗
圖
栽

植
，
則
對
經
費
的
節
省
，
必
大
有
幫
助
。
這
些
公
園
及
活
動
設
施
完
成
後
，
管
理
及
維
護
甚
為
重
要
，
在
地

方
政
府
財
源
困
窘
的
時
候
，
如
可
行
的
話
，
應
先
考
慮
由
地
方
政
府
承
包
經
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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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甲
溪
流
域
整

的
計
劃
，
牽
連
甚
廣
，
計
劃
細
節
思
慮
越
周
詳
，
則
成
功
的
可
能
性
越
高
。
否
則
作

一
件
，
途
中
又
冒
出
新
問
題
，
成
效
必
難
如
預
期
。
大
甲
溪
從
海
拔
高
超
過
二
千
公
尺
流
至
海
平
面
，
沿
岸

為
加
強
水
保
功
能
及
綠
化
河
岸
，
應
加
強
經
營
及
建
造
水
保
護
林
，
依
不
同
海
拔
高
及
士
壤
水
濕
狀
況
，
可

栽
植
不
同
樹
種
，
尤
其
在
東
勢
鎮
以
下
，
河
床
已
漸
呈
平
坦
且
寬
廣
，
如
果
此
一
工
程
完
成
，
則
大
甲
溪
的

景
觀
必
可
煥
然
一
新
。
最
後
，
讓
我
們
一
齊
預
祝
環
保
局
的
美
好
計
畫
早
日
實
現
。


